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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北區因政府收地而受影響的居民的安置事宜有關北區因政府收地而受影響的居民的安置事宜有關北區因政府收地而受影響的居民的安置事宜有關北區因政府收地而受影響的居民的安置事宜

遵照負責此個案的議員指示，本人現把有關北區因政府收地

而受影響的居民的安置事宜，轉介予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的個

案背景及轉介事宜，詳列於後，以供參閱。

個案背景個案背景個案背景個案背景

立法會議員與北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

2. 立法會議員劉漢銓議員、吳亮星議員、黃宏發議員、劉江華

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黃成智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

議員於 2001年 2月 22日與北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就彼此關注的事宜

交換意見。區議員在會議當中向議員提出政府在北區徵收土地時，經

常因補償及安置問題引起居民不滿，故要求立法會議員提供協助。區

議員在會中提及的收地計劃包括有東鐵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古洞北及

粉嶺北等發展計劃。

3. 立法會議員已在該會議席上告知區議員政府對此事的回覆。

然而，區議員對受影響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仍有保留。他們建議政府

當局應考慮寬鬆處理受影響居民入住租住公共房屋的入息及資產審

查，原因是因為受東鐵支線計劃，及古洞北及粉嶺北收地清拆計劃影

響人士，在該區已居住 20多年，他們是因政府收地才被迫遷離原居地，

並非他們自發申請租住公屋單位，故區議員希望政府能豁免對他們的

入息及資產審查。議員於聽取區議員的意見後表示，他們會邀請政府

當局就北區收地的安置事宜舉行個案會議，以跟進區議員的關注。 (有
關的會議紀要摘錄載於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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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與政府當局舉行個案會議

4. 議員與房屋局、房屋署及其他政府部門代表於 2001年 3月 27日
舉行個案會議。在該會議上，就北區收地的安置事宜，議員提出以下

兩項關注：

(1) 根 據 “受 政 府收 回 土地 及 清拆 行 動影 響 人士 的 安置 資 格 準

則 ”(見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所有因政府收地及清拆而受影響的居民，均

須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及其他安置資格準則，才可獲安置入

住租住公屋。議員認為此入息及資產審查準則引起社會人士

極大的爭議，原因是這些受收地影響的居民，並非自願申請

入住租住公屋，而是因政府收地而被逼搬遷。政府若因他們

未能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而不安置公屋給他們，往往引起

他們的不滿甚至抗爭行動。因此，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豁

免他們入住租住公屋的入息及資產審查；及

(2) 部分議員要求取消 “受政府收回土地及清拆行動影響人士的

安置資格準則 ”內所定明寮屋居民必須符合 “在 1984/85年寮屋

居民登記中經記錄在案 ”此項準則。

5. 由於，議員非常關注上述事宜，而出席個案會議的政府代表

未能給予議員滿意的答覆，故議員於該個案會議上指示本人，草擬函

件邀請房屋局局長及房屋署署長出席第 2次個案會議，以跟進此兩項與

政策有關的事宜；並表示若局長及署長未能出席個案會議，他們便會

考慮把有關事宜，轉介至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 (請參閱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的個案會

議紀要 )。

邀請房屋局局長及房屋署署長出席個案會議

6. 個案召集人劉漢銓議員於上述個案會議結束後，親自簽署函

件致房屋局局長及房屋署署長，邀請他們一同出席原定於 2001年 6月 4
日舉行的第 2次個案會議 (見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

7. 惟局長及署長回函表示，他們因會議當天需要處理其他事

務，故未能出席是次個案會議。議員於獲悉局長及署長的回覆後，遂

指示本人取消第 2次個案會議的安排，並把上述兩項與政策有關的事宜

轉交房屋事務委員會跟進。

轉介事宜轉介事宜轉介事宜轉介事宜

8. 議員要求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 “受政府收回土地及清拆行動

影響人士的安置資格準則 ”的第 I.A.(2)及 (5)；B.(3)；及 II.A.(4)等各項準

則。議員建議委員會可商討以下建議：

(1) 取消受政府收地及清拆影響居民申請入住租住公屋的入息及

資產審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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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消對受政府收地及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申請入住租住公

屋，必須符合 1984/85年寮屋居民登記此項準則。

高級主任 (申訴 )4

(陳潔玲女士 )
連附件

cm257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立法會議員與立法會議員與立法會議員與立法會議員與

北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的北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的北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的北區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的

紀要摘錄紀要摘錄紀要摘錄紀要摘錄



經辦人 /部門

北區的收地補償及安置事宜北區的收地補償及安置事宜北區的收地補償及安置事宜北區的收地補償及安置事宜

32. 侯金林先生表示北區在收地方面上涉及的安置問題

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受清拆影響的居民須通過入息及

資產審查；就此，他認為政府當局應較寬鬆處理他們入

住公共房屋的事宜，因為他們是因政府收地而被迫遷離

原居地，而非自發申請入住公屋的人士。第二是他認為

政府應為受影響的居民安排原區安置，並在居民被安置

的地點附近提供足夠學校供被安置居民的子女就讀。他

繼而表示，北區的收地欠缺全盤規劃，在收地時往往只

收回農地、廠址或商鋪的部分土地或地段中間的土地，

嚴重影響該土地的原先用途，但有關業主及用戶 未得

到合理補償，他因此要求立法會議員協助北區居民爭取

合理的安置及補償。

33. 關於原區安置的事宜，劉江華議員指出根據房屋署

向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資料，該署會在資源許可下，盡

量在原區或鄰近區內安置合資格的居民。該署亦表示已

安置受東鐵上水至落馬洲支線清拆計劃影響的人士其中

57戶入住粉嶺雍盛苑租住公屋單位。他查詢其餘受收地

清拆影響人士的安置事宜。

34. 黃成智議員表示，雖然上述清拆計劃由於須等待就

該支線的環境評估報告的上訴結果而暫緩執行，但房屋

署對該清拆計劃作出特別處理，在未進行收地之前已安

置受影響的合資格居民。至於古洞北和粉嶺北的發展計

劃，有關的收地工作還未開始，但預計會有約 6 700戶人

士受影響。他們都要求在北區原區安置，如因北區暫時

未有地方安置他們而須將他們遷往其他地區，他們應有

優先權入住日後於北區落成的公屋租住單位。他認為侯

金林先生的關注在於政府在北區收地時須有妥善規劃安

排，同時在安置及補償方面須考慮受清拆影響居民的意

願，尤其老人家較難適應新環境，過往便有老人因遷往

其他地區後不適應新環境而自殺的事件。

35. 北區區議會主席彭鏗然先生表示受古洞北及粉嶺北

收地清拆計劃影響人士往往在該處已居住二十多年，可

能有數十萬資產。他們是被迫遷離所住地方入住公屋，

而非自發申請公屋租住單位。房屋署應預留北區公屋空

置租住單位予他們，使他們能獲原區安置。很多受該清

拆計劃影響人士的現時居所均無須繳交租金，入住公屋

租住單位便要繳交租金，因此對他們來說是一額外負

擔。其實受該發展計劃影響的人數只佔未來預計該地能

容納的十多萬人口的很少部份，這少部份人士的權益不

應因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被犧牲，他們應有較優惠的安

排，因此對這少部份人士應免卻入息及資產審查。



經辦人 /部門

36. 廖超華先生表示曾接獲受北區收地清拆影響人士的

來信。他們擔心入息及資產審查會影響他們入住公屋租

住單位的資格，就算能入住公屋，可能亦需要繳交巿值

租金。他們已屆中年，在寮屋居住而毋須繳交租金，從

事耕種工作，但若要遷居可能需轉業，他們均會擔心自

己的謀生能力及能否支付包括租金在內的開支。他希望

立法會議員在與政府當局討論有關事宜時能考慮上述情

況。

37. 劉效庭先生表示古洞北和粉嶺北這兩地的居民雖然

並非原居民，但數代人均在該處居住，他們的住所所在

地是從業主購回來的私人土地，並非 佔官地，與其他

寮屋如大磡村情況不同。他希望政府在該地區進行收地

補償及安置時能考慮這等特別因素。

38. 劉慧卿議員建議立法會議員與政府當局就北區的收

地補償及安置事宜舉行個案會議，以跟進北區區議會議

員對該事宜的關注，並向北區區議會轉達會議結果。與

會立法會議員同意劉慧卿議員的建議。

39. 召集人劉漢銓議員多謝北區區議會議員出席會議，

並表示立法會秘書處會安排立法會議員分別就北區學額

不足和北區收地補償及安置事宜與政府當局舉行個案會

議。

40. 會議於下午 12時 45分結束，會後立法會議員與北區

區議會議員於宴會廳共進午餐。

立法會秘書處



附件㆓

受政府收回土㆞及清拆行動影響㆟士的受政府收回土㆞及清拆行動影響㆟士的受政府收回土㆞及清拆行動影響㆟士的受政府收回土㆞及清拆行動影響㆟士的

安置資格準則安置資格準則安置資格準則安置資格準則

I.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

A. 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須符合㆘列資格準則，才可獲編配租住公屋：

(1) 在清拆前登記時確實居住於 1982 年寮屋登記記錄為住宅搭建物

的住戶；

(2) 在 1984/85 寮屋居民登記㆗經記錄在案；

(3) 家庭㆗不少於半數成員已在本港居住滿七年。就這點而言，所有

未滿 18 歲無附帶逗留條件的在港兒童，不論出生㆞點為何，只要

父或母其㆗㆒㆟已在港住滿七年，即視作已符合七年居港規定；

(4) 由清拆前登記之前的 24 個月至租住公屋入伙日期期間並無擁有

住宅物業；及

(5) 通過㆒項包括申請㆟及其家庭成員的入息和資產淨值的全面經濟

狀況審查。（此準則祇適用於受㆒九九八年九月十㆒日或該日以後
公佈的清拆行動所影響的㆟士）

註： 未能符合㆖述 A(3)項規定的受清拆影響㆟士，若已符合其他各項

規定，可獲安置於較舊型屋 的翻新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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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入住㆗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轉房屋的資格準則

(1) 在清拆前登記時確實居住於 1982 年寮屋登記記錄為住宅搭建物的住

戶；

(2) 由清拆前登記之前的 24 個月至㆗轉房屋入伙日期期間並無擁有住宅物

業；及

(3) 通過㆒項包括申請㆟及其家庭成員的入息和資產淨值的全面經濟狀況審

查。（此準則祇適用於受㆒九九九年㆕月十五日或該日以後公佈的清拆行
動所影響的㆟士）

II. 受政府收回土㆞影響的私㆟樓宇住戶受政府收回土㆞影響的私㆟樓宇住戶受政府收回土㆞影響的私㆟樓宇住戶受政府收回土㆞影響的私㆟樓宇住戶

A. 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

受政府收回土㆞影響的私㆟樓宇住戶，須符合㆘列資格準則，才可獲編

配租住公屋：

(1) 在協商日期、刊登憲報日期、或任何其他公眾首次獲悉收㆞消息

的日期之前（早最早者為準），已在受影響私㆟樓宇居住的真正住

戶；

(2) 家庭㆗不少於半數成員已在本港居住滿七年。就這點而言，所有

未滿 18 歲無附帶逗留條件的在港兒童，不論出生㆞點為何，只要

父或母其㆗㆒㆟已在港住滿七年，即視作已符合七年居港規定；

(3) 由清拆前登記之前的 24 個月至租住公屋入伙日期期間並無擁有

住宅物業；及

(4) 通過㆒項包括申請㆟及其家庭成員的入息和資產淨值的全面經濟

狀況審查。（此準則祇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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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㆒九九八年九月十㆒日或該日以後公佈政府收回土㆞行動所影
響的㆟士）

註：

(1) 未能符合㆖述第(2)項規定的住客，若已符合其他各項規定，可獲

安置於較舊型屋 的翻新單位。

(2) 由於自住業主不符合㆖述第(3)及第(4)項規定，因此可能不合資格

獲得安置，但他們有資格獲得法定補償。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P 749/00-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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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錦雄先生

規劃地政局

首席助理局長 (規劃 )
鄭鍾偉先生

助理局長 (地政 )
高國耀先生

房屋局

首席助理局長

林錦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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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

總房屋事務經理 (行動 )
李鏡森先生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行動／新界東 )
何錦榮先生

規劃署

總城巿規劃師 (房屋發展專責組 )
黃靄儀先生

拓展署

新界北拓展處副處長

張慶雲先生

高級工程師

霍桂釗先生

北區民政事務處

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黃漢豪先生

路政署

總工程師 (R)2
陳品祺先生

地政總署

首席地政主任 (鐵路發展 )
王漢基先生

總地政主任 (鐵路發展 )
吳惠倫先生

北區地政處總地政主任

李保羅先生

北區地政處總地政主任

莫偉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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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總主任 (申訴 )

甘伍麗文女士

高級主任 (申訴 )4
陳潔玲女士

主任 (申訴 )4
鄧淑貞小姐

經辦人／部門

召集人歡迎政府當局派出多位代表出席是次會

議。他指出在立法會議員與北區區議員舉行會議時，區

議員表示政府擬在北區進行收地以興建東鐵上水至落馬

洲支線 (下稱 “支線 ”)，並計劃在古洞北及粉嶺北收地以發

展下一代的新市鎮。就此，區議員表示對政府在北區徵

收土地、向受影響人士所訂的安置資格準則及補償制度

有保留，故向立法會議員尋求協助。基於以上所述，立

法會議員特召開是次個案會議，以便討論北區區議員提

出的上述要求。

2. 規 劃 地 政局 首 席助 理 局長 (規 劃 )在 回 應 時表

示，基於區議員所提出的收地範圍甚廣，並牽涉賠償及

安置等問題，故需要多個決策局及政府部門派代表出席

是次會議，以便回答議員的提問。

東鐵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的最新進展

3. 在回應議員的提問時，運輸局總行政主任 (鐵路 )
表示九廣鐵路公司 (下稱 “九鐵 ”)正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下稱《環評條例》)就環境保護署署長否決該支線的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下稱 “環評報告 ”)的決定進行上訴。有

關的上訴委員會將會在 2001年 4月展開有關上訴聆訊，但

他不能預測該上訴委員會何時作出裁決。在上訴期間，

政府不適宜評論上訴結果及支線的工序日程。

4. 劉慧卿議員要求運輸局代表向議員解釋九鐵進

行上訴所需的時間及政府如何處理上訴的可能結果 (即
勝訴及敗訴 )。運輸局總行政主任 (鐵路 )回應表示，假若

九鐵上訴成功，支線的建造工程將在有關法定程序完成

後展開。由於有關的上訴程序仍在進行中，因此現階段

不適宜就上訴作評論，包括猜測其結果或所需的時間。

5. 黃成智議員向房屋署代表查詢，該署對受影響

人士作出原區安置的安排事宜。據他瞭解，房屋署曾因

發展支線計劃，預先安置北區 57戶人士入住粉嶺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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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黃議員希望房屋署能參照雍盛苑的做法，趁 北區

將有大量公屋單位建成，預先原區安置將受影響人士，

以避免將來需要把受收地影響居民遷至別區居住。黃

議員並查詢若九鐵上訴失敗，是否整個北區及支線的

發展／規劃均會受影響。

6.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行動／新界東 )回應

表示，政府一般的處理程序，是當收地及清拆計劃，得

到特首及行政會議批准後，房屋署才作出安置的安排。

但雍盛苑 57戶的預先安置，是一個很特殊的安排。房屋

署是因應居民的要求及立法會議員的建議，並考慮到若

當時不作出安置，錯失機會，稍後，雍盛苑便會全部租

出，故才作出此特別安排。當時房屋署亦和居民達成協

議，首先安置他們，而特惠住戶搬遷津貼則要等到行政

會議通過後才發放。至於其他北區的安置安排，現已完

全擱置，有待九鐵的上訴有結果，才可以有進一步的行

動。若上訴成功，而支線計劃又得行政會議通過，房屋

署便會重新進行安置。

7. 黃成智議員查詢支線及北區收地計劃當中，政

府地及私人地各佔多少。並再次徵詢政府，將來會否以

雍盛苑為借鏡，在收地前預先安置受影響人士。地政總

署首席地政主任回應表示，因收地計劃暫仍未落實，故

暫時未能提供所需資料。房屋署兩位代表向議員補充，

除雍盛苑 57戶外，另有 35戶受支線計劃影響人士，將獲

安置入住大埔或粉嶺的翻新公屋單位或元朗天水圍的全

新租住公屋單位；另 38戶將獲入住屯門中轉屋。至於將

來房屋署會否在收地前，預先安置受影響人士，則要視

乎每一個個案的情況而決定。事實上，政府計劃推行 “非
發展性清拆的安置計劃 ”。在非發展性地區居住的寮屋居

民，可預先登記，申請入住公屋，並把其寮屋交還政府

清拆。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 (規劃 )表示，若環評報告

上訴失敗，整個支線計劃的定線及沿鐵路發展的新市鎮

位置，及粉嶺繞道等均會受影響。但在現階段，政府正

等候上訴結果，故未能有任何具體的規劃可以提供予議

員參閱。

8. 鄭家富議員轉述一份有關九鐵上訴的英文報紙

剪報內容，當中載有上訴的時間表及所需費用。黃成智

議員再查詢若上訴成功或失敗，政府將會有甚麼不同的

處理程序及收地時間表。

9. 運輸局總行政主任 (鐵路 )及地政總署首席地政

主任 (鐵路發展 )一同回應表示，若九鐵上訴成功，環評報

告獲得通過後，當局便會依照《鐵路條例》 (第 519章 )所
定的程序處理有關的反對意見。在一般情況下該條例規



經辦人／部門

5

定在法定的兩個月後的反對期後 9個月內處理所有反對

意見，並將所有未撤回的反對意見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考慮。鐵路方案獲得行政會議通過後，有關當局

才可以進行收地的程序。根據過往的經驗，當局最快可

在兩個月內把收地的有關資料刊登憲報，之後會給予受

影響人士 3個月的通知期，通知期滿後，政府便收回地

權。這些程序完成後，有關部門才會作出收地及清理等

行動。運輸局總行政主任 (鐵路 )並表示由於有關支線環評

報告的上訴程序仍在進行中，因此該局不宜就上訴作評

論或猜測其結果。

豁免入息及資產審查及原區安置等事宜

10. 劉江華議員指出，北區區議員最大的關注，是

希望政府考慮，豁免受清拆影響人士入住租住公屋的入

息及資產審查，並作出原區安置。他希望出席官員能就

此作出回應。

11.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表示，他們對受清拆

影響的人士深表同情，並會盡力確保他們不會因收地清

拆而變成無家可歸。當局一般是會依照既定的政策，視

乎受影響人士的資格，而安排他們入住租住公屋或中轉

屋。房屋局亦曾於 1998年發表了一份長遠房屋策略白皮

書，建議向所有準公屋住戶實施入息及資產審查。而由

1998年 9月 11日及以後宣布的收回土地及清拆行動影響

的人士，在安置前均須接受有關審查。其目的是要平衡

社會人士對公營房屋的需求，及在有限的資源下，把資

源分配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故此政府認為受收地清拆

影響人士的安置，應根據既定政策，與一般在輪候冊上

等候的人士一樣，一視同仁，接受入息及資產審核。符

合資格的，才可獲得安置。若有受清拆影響的人士因未

符合入住租住公屋資格，而變成無家可歸，該政策是容

許他們暫時入住中轉屋，並可用綠表的形式去購買居

屋，或以同樣資格去申請 “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購買私

人樓宇。

12. 鄭家富議員提出原區安置的問題，他指出因受

支線計劃影響，有 57戶北區人士可獲入住雍盛苑，但另

外 35戶卻要入住天水圍及另 38戶因不符合安置資格而要

入住屯門中轉屋。鄭議員查詢房屋局的安置準則是否不

能改變，並建議若戶數不多，當局是否可酌情向受影響

人士作出原區安置。此外，據房屋局資料，北區收地將

有 1,200戶因不符合資格，要入住中轉屋，可見問題將會

更大，故鄭議員希望瞭解政府對此將有甚麼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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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表示，政府需要慎重

考慮議員的關注，因為酌情處理亦要在既定的準則之

內，而準則是不能隨便修改的。在不抵觸大原則之下，

政府當局也會盡量滿足居民的要求。以近日遷拆礸石山

寮屋為例，政府也盡量在葵盛安排中轉房屋予受影響人

士。當中有適應困難的，當局也在搬遷後的首半年，安

排免費車輛接送居民往返地鐵站。但若要政府作一些偏

離準則很大的安排，便會有困難。

房屋署及

秘書處

14. 鄭家富議員重申，他希望政府能因應受支線計

劃影響的 35戶人士的意願，作出安置的安排，不要硬性

規定他們入住天水圍。房屋署兩位代表回應時表示，他

們是有資源可原區安置這 35戶，並應允議員，他們會查

詢這 35戶人士的安置意願及作出跟進。鄭議員隨即要求

秘書處跟進此事，並要求房屋署盡早向秘書處提供資

料，以瞭解這 35戶人士的搬遷意願，及房屋署能否因應

他們的意願而作出安置。

15. 劉江華議員重申北區區議員的關注，是政府當

局應豁免因收地而被迫搬遷的人士的入息及資產審查。

他關注此事已經多次在個案會議中討論，但仍未有結

果。他指出當此政策進行諮詢時，立法會議員是反對向

這些人士進行入息及資產審查的。他更指出其實此問題

已經過多番爭論，卻仍未獲解決，而類似問題往往造成

社會不安。故劉議員要求房屋局檢討此政策，並研究在

未來 5至 10年內，這類受收地清拆影響的人士，數目究竟

有多少。而在重新整理資源下，當局可否豁免他們的入

息及資產審查。他亦要求房屋局提供資料，以比較若政

府安置不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受收地影響人士入住公

屋，需要付出的額外資源有多少。

16. 房屋署兩位代表回應時表示，房屋署在執行入

息及資產審查時，往往遇到一些困難。他們又透露，香

港房屋委員會除已經推行的 “提早安置計劃 ”外，在約兩

星期前通過另一行政措施 “提高一級的配屋安排 ”。此措

施是為符合資格的寮屋居民，安排提升一級的配屋。例

如有關人士，若最初欲申請新界公屋，便可獲安置擴展

市區公屋；如欲申請擴展市區公屋，便可獲提升至市區

公屋。此兩項行政措施的目的是協助居住寮屋人士能早

日入住公屋，尤是是那些不符合資格而要搬入中轉屋的

人士，他們應立即進行登記。到真正清拆時，他們可能

已可以入住公屋。入息及資產審查是 1998年 9月才開始實

行，而據資料顯示，大概有 18%受清拆影響人士是不符合

此項審查。然而，受清拆影響人士其實並非完全沒有渠

道去取得其他房屋資助，他們可以考慮房屋協會的資

源，因為該協會有一較為寬鬆的入息限額及沒有資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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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他們也可考慮購買居屋或透過自置居所貸款解決其

房屋問題。事實上，房屋署也曾就此入息及資產審查問

題，向局方反映，但有關結果仍在等待中。

17. 就此，劉慧卿議員詢問房屋局究竟如何處理房

屋署此項反映，及如何解決此問題。房屋署兩位代表表

示暫未能就此向議員提供資料。他們現仍依照既定政策

去處理有關的安置問題。劉議員重申她希望房屋局能落

實去討論此事，因為她不希望日後再見到此政策引起任

何抗爭行動。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表示，因在公屋

輪候冊上有 11萬人士在等候入住公屋，故雖然當局也很

同情受收地影響的人士，但當局亦要考慮輪候冊上人士

的需要。

18. 就此，大部份議員回應，指房屋局不應把受清

拆影響人士與輪候冊上人士一同處理，因受清拆影響人

士並非自願申請入住公屋，他們是因政府收地才被逼申

請公屋，故應有不同的考慮。

19. 黃成智議員重申希望當局以雍盛苑為借鏡，在

行政會議未通過及未收地前，預早把將受影響人士作原

區安置，問題便可以加速解決。

房屋署

20.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表示，房屋局正在研

究議員提出的關注。此外，政府當局亦已經在非發展區，

向受影響人士詢問他們入住公屋的意願。房屋署兩位代

表回應黃議員時表示，該署也正在考慮把 “非發展性清拆

計劃 ”延伸至有發展性可能的地區。他們並承諾把這問題

帶回署方，待有結果的時候，再向議員匯報。

21. 劉江華議員就入息及資產審查政策，建議要求

房屋局局長出席個案會議，親自向議員解釋。劉慧卿議

員也很贊成此建議，然而，她表示既然房屋局／署代表

表示會把此事項作出討論，故建議先等他們討論有結果

後，議員再考慮進一步行動。鄭家富議員提議房屋局亦

應一併取消 84/85年寮屋居民登記此一準則，並贊成邀請

房屋局局長出席個案會議。他並要求政府酌情處理，受

支線計劃影響的 38戶只獲安排入住中轉屋人士，把他們

作原區安置。此外，他更要求房屋局提供資料，讓議員

瞭解若取消入息及資產審查，全港究竟有多少受收地影

響人士可受惠，並政府所要付出的額外資源有多少。同

樣地，若取消 84/85寮屋居民登記準則，有多少受影響人

士可受惠，並政府要額外付出多少資源。鄭議員希望房

屋局能提供上述資料，以作日後討論所用。鄭議員並向

召集人提議，基於此問題牽涉政府的政策，故建議把此

問題轉交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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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22. 召集人總結議員上述要求。首先，是要房屋局

代表把豁免入息及資產審查此項建議帶回局內討論；其

次，是要房屋局提供上文第 15及 21段議員要求的資料。

最後，召集人提出，視乎房屋局對議員上述要求作出的

回應，若認為回應未如理想，便可能要求房屋局局長、

房屋署署長及今天出席的房屋局／署代表，出席下次的

個案會議。若有關問題未能藉個案會議解決，便可能將

其轉介到事務委員會跟進。召集人要求秘書處發信予房

屋局，跟進議員的上述要求及關注，並請房屋局作出書

面回覆。

北區民政事務處所成立的跨部門聯絡小組

23. 北區民政事務處專員向與會者介紹北區民政事

務處所成立的跨部門聯絡小組，他指出該小組成員包括

有北區區議員、鄉事委員會及村代表。小組透過討論，

解決一些在既定政策內所遇到的問題，及探討處理方

法。有些個案經處理後，已獲解決。如在雍盛苑作原區

安置便是一成功例子。現因為支線及北區發展暫未落

實，故小組最近沒有定期開會。然而，小組仍會與居民、

鄉事會及區議會就此事保持聯繫，盡量處理一些善後問

題。例如有居民的祖墳或金塔需要搬遷，小組便會協助

他們，幫助他們把手續簡化。此外，若政府將來收地而

又未能把受影響人士，作原區安置的話，小組便會就居

民的子女入學等問題，與教育署合作，向他們提供協助。

24. 會議於下午 4時 15分結束。

(會後備註： 秘書處已遵議員指示，於會後致函房屋局局

長，要求局長就北區收地安置及豁免入息及

資產審查等事宜，於 2001年 4月 17日或該日

前以書面回覆。待接獲有關回覆後，便會向

議員匯報。 )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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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信件傳真信件傳真信件傳真信件

房屋局

房屋局局長

黃星華先生

(傳真號碼： 2509 9988)

房屋署

房屋署署長

苗學禮先生

(傳真號碼： 2762 1110)

黃局長、苗署長：

有 關 北 區 收 地 補 償 及 安 置 事 宜有 關 北 區 收 地 補 償 及 安 置 事 宜有 關 北 區 收 地 補 償 及 安 置 事 宜有 關 北 區 收 地 補 償 及 安 置 事 宜

就北區收地補償及安置事宜，房屋局 2001年 4月 20日的覆函經已收

悉。負責此個案的議員經考慮貴局的回覆後，認為有需要再次召開閉

門個案會議跟進，並邀請閣下親臨有關會議，以解答議員的提問。會

議的詳情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1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4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香港中區昃臣道香港中區昃臣道香港中區昃臣道香港中區昃臣道 8號號號號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請出席會議的代表先在立法會大樓地下的接待處登記，然後前往

1樓的會議前廳等候。待議員準備妥當，便會請各代表出席會議。)

對貴局的回應，包括貴局未能豁免對受清拆影響人士的入息及資

產審查，及取消寮屋登記等事宜，負責此個案的議員要求與閣下在個

案會議中討論，以便瞭解貴局作此決定的理據。為協助有關會議的討

論，請聯同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林錦平女士及房屋署總房屋事務經理

(行動 )李鏡森先生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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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閣下瞭解議員與有關決策局／署於 2001年 3月 27日個案會

議的討論內容，現隨函附上該會議紀要 (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以供參閱。

立法會議員及個案召集人

劉漢銓

連附件

副本致：房屋局

首席助理局長

林錦平女士

(傳真號碼： 2509 9988)

房屋署

總房屋事務經理 (行動 )
李鏡森先生

(傳真號碼： 2768 7846)

2001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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